
吉林省生态环境厅
吉林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
吉环发 〔２０２６〕５号

吉林省生态环境厅　吉林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将冀东水泥吉林有限责任公司原厂A地块

移出 «吉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

修复名录» 的通告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２３日,吉林省生态环境厅、吉林省自然资源

厅组织专家对 «冀东水泥吉林有限责任公司原厂 A 地块污染土

壤修复效果评估报告»进行了评审.依据评审结论,该地块经治

理修复已达到修复目标,可以安全利用.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壤污染防治法»有关规定,现将冀东水泥吉林有限责任公司原

厂 A 地块移出 «吉林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

录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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